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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一：設立何種公司

壹、營業形態種類

一、獨資

二、合夥

三、無限公司

四、有限公司

五、兩和公司

六、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

七、股份有限公司



獨資 合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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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號

1. 適用法規：商業登記法&民法
2. 名稱專用權範圍：所在地縣市；主管機關：縣市政府
3. 法人格有無：無 → 稅賦為個人所得稅，最高40%

4. 不須會計師資本簽證，但25萬元以上須出示存款證明
5. 清償責任：無限
6. 決議方式：全體同意(可另外約定)

7. 表決權：一人一表決權(可另外約定)



無限公司

兩合公司

有限公司

閉鎖性
股份有限公司

股份有限公
司

負擔無限清償責
任

無限+有限

股份有限公司
+好幾道鎖負擔有限清償責任

想要公開發行
只能選我

公司

1. 適用法規：公司法
2. 名稱專用權範圍：全國；主管機關：經濟部
3. 法人格有無：有 → 稅賦為營利事業所得稅20%

4. 需會計師資本簽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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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
人數規定：1人以上

出資方式：現金、公司事業所需財產、對公司貨
幣債權、技術
※※公司法第99條突破法人格

出資額轉讓方式：其他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

每股東均有一表決權(可另外約定)

業務執行人：董事(須為股東)

監察者：未執行業務股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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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
人數規定：2人以上(政府、法人1人以上)

出資方式：現金、公司事業所需財產、對公司貨
幣債權、技術
※※公司法第154條突破法人格

出資額轉讓方式：自由轉讓(不得以章程限制)

每股有一表決權(可另外發行特別股)

決議事項可分為普通決議、特別決議、假決議

業務執行人：董事會(不須為股東)

監察者：監察人一人以上
章程放寬董事&監察人最低人數

01

02

03

04

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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閉鎖性
股份有限公司

出資方式：現金、公司事業所需財產、對公司貨
幣債權、技術、勞務
※※公司法第154條突破法人格

出資額轉讓方式：章程需訂定轉讓限制

每股均有一表決權(可另外約定)

特別處：
當選董事監察人特別股、可不採用累積投票制

業務執行人：董事會(不須為股東)

監察者：監察人
章程放寬董事&監察人人數

人數規定：2人以上(政府、法人1人以上)；
不得超過50人01

02

03

04

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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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二：如何取得股份

壹、股份有限公司出資種類

一、現金出資

二、公司事業所需財產出資

三、技術出資

四、對公司之貨幣債權出資

五、勞務出資

六、信用出資



9

股份有限公司出資種類&方式

1.現金出資

2.公司事業所需財產出資

土地 廠房 設備

重點：有形物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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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出資種類&方式

3.技術出資

智慧財產權、專利權等等

重點：無形物體

如何鑑定價格？

交由董事會估算。

董事會將聘請相關的專家來鑑定價值，

並且專家鑑定價值後需要董事會決議通過方可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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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出資種類&方式

4.對公司之貨幣債權出資

重點：
針對發行股份公司之債權

5.勞務出資

重點1

重點2

重點3

•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用

股份轉讓限制；股東人數50人以下

• 技術出資 v.s 勞務出資

• 勞務出資上限

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3千萬元→1/2以下
實收資本額新臺幣3千萬元以上→1/4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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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出資種類&方式

6.信用出資

107年公司法修法刪除

1.已增加許多出資方式，其他出資方式已足

2.信用出資難以鑑價，同時實務也無人使用

3.目前僅「合夥」及「有限合夥」仍可運用信用出資

出資人將其個人信用提供給公司來換取公
司的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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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三：取得何種股份

壹、特別股種類

一、限制表決權特別股

二、無表決權特別股

三、複數表決權特別股

四、當選為一定董事特別股

五、禁止或限制當選為董事、監察人特別股

六、黃金表決權特別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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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特別股制度

Q：什麼是特別股？

不同於普通股的股份就是特別股

普通股：一般的情況，公司預設

的股份應該權利義務都一樣。

就是一股都有一表決權及股份的

其他權利義務也都相同。

為什麼要設計特別股？

公司可以自由設計特別股以因

應各種公司所需要之情形。

特別股種類

特別股之種類千變化萬

 股息跟紅利的分配方式、順

序、比例不同

 公司剩餘財產分配方式、順

序、比例不同

 可否轉換為普通股、公司是

否設計贖回機制

 轉讓限制

 表決權差異



A股：1表決權

B股：1/10000表決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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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特別股制度

1.限制表決權特別股

普通股1股有1表決權，

但限制表決權特別股就是代表一股

可能設計成只有0.1表決權。

2.無表決權特別股

普通股1股有1表決權，

但無表決權特別股就是該種股份沒

有表決權。

※通常搭配股息紅利較高、優先順

序等補償

A股：1表決權

B股、C股：無表決權
(合併時具有1表決權)



A股：1表決權

B股：10表決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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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特別股制度

3.複數表決權特別股

普通股1股有1表決權，

這種特別股一股可以有數個表決權

最常見的就是一股擁有10表決權

※※公開發行公司不得使用

4.當選為一定董事特別股

• 董事部份席次將從此種類特別股

股東中選任

• 不得設計當選一定監察人特別股

(例外：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)

※※公開發行公司不得使用

A股：可選出75%董事

B股：可選出25%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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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特別股制度

5.限制或禁止當選董事、監察
人特別股

• 此類特別股股東將被禁止選為董

事或監察人

※※公開發行公司不得使用

6.黃金表決權特別股

• 具有否決權之特別股

• 早期用於具有公用或特殊性質的公

營事業民營化時發行予政府使用

EX：中華電信

• 僅能對於股東會得決議事項行使否

決權

• 行使時機

※※公開發行公司不得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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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四：如何鞏固經營權

壹、鞏固經營權方式

一、股權規劃

二、表決權拘束契約

三、表決權信託契約

四、其餘股東協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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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決議

假決議

特別決議

• 1/2 * 1/2
• 特別決議外之事項

• 1/3 * 1/2 + 1/3 * 1/2

• 2/3 * 1/2 或 1/2 *  2/3
• 重要營運決策、修改公司章程、解散
合併分割、解除轉投資限制、解任董
事監察人、董事競業禁止之解除

公司法規定決議方式

公司章程
可否變更
決議門檻



累積投票制

公司法第198條規定：「股東會選任董事時，
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，
得集中選舉一人，或分配選舉數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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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選出董事5人

公司股東10人
公司股份總數1000股
其中一大股東佔510股
其餘9名股東佔490股

直接投票制度：
大股東全拿5席董
事

累積投票制度：
表決權總數為5000

大股東有2550票
其餘股東有2450票

公司法規定決議方式



公司股權是否與表決權掛勾？

如果資金真的不足，最少應佔有多少表決
權？我還有其他辦法嗎？

特別股是否設立轉讓限制(優先購買權)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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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權規劃



是否合法？

是否需要書面？

是否需要通知公司？

是否每次股東會前須重新訂定契約？

對方違反表決權拘束契約，我可以做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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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決權拘束契約



是否合法？

是否需要書面？

是否需要通知公司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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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決權信託契約



優先清算權（Liquidation Preference）

領售權（Drag-along right）

贖回條款（Redemption Clause）

董事席次指定或董事會觀察員（Board  
Observer）

決策保留事項（Reserved matter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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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餘股東協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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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




